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08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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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319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詠霖犯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加害人屆

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3行「係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更正為「係修正前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第12行「身心治療

及輔導教育同意通知書」更正為「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同意

書」，第17至18行「該函於111年4月20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

祖母收受送達後」更正為「該函於111年4月21日寄送其戶籍

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第18至20行「其於上開111年4月

25日、5月9日期日均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

導教育。」更正為「其於上開111年4月25日遲到超過15分鐘

改為請假；5月9日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

教育。」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

載。

二、被告陳詠霖行為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業於民國112年2月15

日修正公布全文56條，除第13條條文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

外，其餘自公布日施行。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

2項規定「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而修正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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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項規定移至修正後之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50條第3

項規定「依前2項規定令其限期履行，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

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後之規定並未有利於被

告，自應適用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之規定

予以論處。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

條第2項之加害人屆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應遵期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且已收受合法之通

知，卻未遵期報到，並對主管機關命限期履行之處分置若罔

聞，漠視國家公權力之行使，造成主管機關執行之困擾，並

對社會秩序產生潛在危害，惟念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之犯

後態度；兼衡被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妨害性自主案件之

前科素行，個人戶籍資料所示之教育程度、育有1子及其偵

查中自述之職業及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

庭。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馮君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嫚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

前條加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命其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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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拒絕

接受評估、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者。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按時到場接

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或接受之時數不足者。

三、未依第23條第1項、第2項及第4項規定定期辦理登記、報

到、資料異動或接受查訪者。

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假釋、緩刑、受緩起訴處分或有期

徒刑經易服社會勞動之加害人為第1項之處分後，應即通知該管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接獲前項通知

後，得通知原執行監獄典獄長報請法務部、國防部撤銷假釋或向

法院、軍事法院聲請撤銷緩刑或依職權撤銷緩起訴處分及易服社

會勞動。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31920號

　　被　　　告　陳詠霖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

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詠霖前因犯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

0年度侵簡字第8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緩刑3年確

定，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臺南市

政府依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評估認

其有施以治療、輔導之必要，而命其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

育。詎陳詠霖明知應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卻仍為下列

犯行：⑴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民國110年12月3日以南市衛心

字第1100221455號函通知命其應於110年12月16日、12月30

日、111年1月13日、1月27日、2月10日、2月24日等期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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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準時至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其

雖於110年12月16日至嘉南療養院接受處遇課程，並書立身

心治療及輔導教育同意通知書，而經告知處遇課程時間、地

點及相關注意事項，並經其簽名，惟其於其他期日並未前往

接受處遇課程。⑵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乃再於111年4月20日以

南市衛心字第1110067201號函要求其於111年4月25日、5月9

日、5月23日、6月6日、6月20日、7月4日等期日17時，至嘉

南療養院1樓社工科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年4月2

0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於上開111年4月2

5日、5月9日期日均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

導教育。⑶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因而再於111年5月30日以南市

衛心字第1110094301號函要求被告於111年6月7日、6月22日

等期日9時，至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門診大樓2樓第3會議室

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年5月31日寄送其戶籍地由

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於111年6月7日有到場接受處遇課

程，並書立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合約書，而其經告知其餘處

遇課程時間為111年6月22日、7月5日、7月20日、8月2日、8

月16日，並經其簽名。惟嗣後6月22日期日仍無正當理由而

未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⑷嗣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於111年7月14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123471號函移請臺南市

政府社會局依法裁處。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乃於111年7月28日

以南市社家字第1110939481號裁處書裁處被告新臺幣1萬元

罰鍰，並命其應於111年8月2日、8月23日，至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奇美醫院樹林院區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裁處書於11

1年8月1日寄送至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於111年

8月2日仍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然1

11年8月23日有出席處遇課程)。⑸嗣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再於

111年8月31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156598號函要求其於111

年9月6日、9月20日、10月11日、11月15日等期日10時，至

奇美醫院樹林院區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年9月2

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僅於111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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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到場接受處遇課程，而其餘處遇課程期日，其仍無正當理

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陳詠霖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並有臺灣臺南

地方法院以110年度侵簡字第8號判決、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

0年12月3日南市衛心字第1100221455號函及衛生福利部嘉南

療養院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同意書、臺南

市政府衛生局111年4月20日南市衛心字第1110067201號函及

送達證書、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1年5月30日南市衛心字第11

10094301號函及送達證書、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1年7月28日

南市社家字第1110939481號裁處書及送達證書、臺南市政府

衛生局111年8月31日南市衛心字第1110156598號函及送達證

書、被告之出席狀況紀錄、聯繫紀錄資料等附卷可稽，是其

犯嫌堪以認定。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

條第2項業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日施行。修正

前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加害人屆期仍

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

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前開規定移列至第50條第3項，並規

定：「依前2項規定令其限期履行，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法定刑度已較修正前提高，並

無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是核

被告所為，係違反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之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屆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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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檢　察　官　吳　坤　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吳　慧　雯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所犯法條：

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

前二條規定，於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之被害人為兒童或

心智障礙者時，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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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08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詠霖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319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詠霖犯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加害人屆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3行「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更正為「係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第12行「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同意通知書」更正為「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同意書」，第17至18行「該函於111年4月20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更正為「該函於111年4月21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第18至20行「其於上開111年4月25日、5月9日期日均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更正為「其於上開111年4月25日遲到超過15分鐘改為請假；5月9日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被告陳詠霖行為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業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全文56條，除第13條條文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外，其餘自公布日施行。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而修正後將該條項規定移至修正後之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50條第3項規定「依前2項規定令其限期履行，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後之規定並未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論處。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之加害人屆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應遵期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且已收受合法之通知，卻未遵期報到，並對主管機關命限期履行之處分置若罔聞，漠視國家公權力之行使，造成主管機關執行之困擾，並對社會秩序產生潛在危害，惟念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妨害性自主案件之前科素行，個人戶籍資料所示之教育程度、育有1子及其偵查中自述之職業及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馮君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嫚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
前條加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履行：
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拒絕接受評估、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者。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按時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或接受之時數不足者。
三、未依第23條第1項、第2項及第4項規定定期辦理登記、報到、資料異動或接受查訪者。
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假釋、緩刑、受緩起訴處分或有期徒刑經易服社會勞動之加害人為第1項之處分後，應即通知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接獲前項通知後，得通知原執行監獄典獄長報請法務部、國防部撤銷假釋或向法院、軍事法院聲請撤銷緩刑或依職權撤銷緩起訴處分及易服社會勞動。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31920號
　　被　　　告　陳詠霖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詠霖前因犯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0年度侵簡字第8號判決判處應執行有期徒刑7月，緩刑3年確定，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臺南市政府依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評估認其有施以治療、輔導之必要，而命其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詎陳詠霖明知應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卻仍為下列犯行：⑴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民國110年12月3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00221455號函通知命其應於110年12月16日、12月30日、111年1月13日、1月27日、2月10日、2月24日等期日17時，準時至衛生福利部嘉南療養院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其雖於110年12月16日至嘉南療養院接受處遇課程，並書立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同意通知書，而經告知處遇課程時間、地點及相關注意事項，並經其簽名，惟其於其他期日並未前往接受處遇課程。⑵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乃再於111年4月20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067201號函要求其於111年4月25日、5月9日、5月23日、6月6日、6月20日、7月4日等期日17時，至嘉南療養院1樓社工科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年4月20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於上開111年4月25日、5月9日期日均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⑶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因而再於111年5月30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094301號函要求被告於111年6月7日、6月22日等期日9時，至衛生福利部新營醫院門診大樓2樓第3會議室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年5月31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於111年6月7日有到場接受處遇課程，並書立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合約書，而其經告知其餘處遇課程時間為111年6月22日、7月5日、7月20日、8月2日、8月16日，並經其簽名。惟嗣後6月22日期日仍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⑷嗣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111年7月14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123471號函移請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依法裁處。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乃於111年7月28日以南市社家字第1110939481號裁處書裁處被告新臺幣1萬元罰鍰，並命其應於111年8月2日、8月23日，至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樹林院區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裁處書於111年8月1日寄送至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於111年8月2日仍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然111年8月23日有出席處遇課程)。⑸嗣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再於111年8月31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156598號函要求其於111年9月6日、9月20日、10月11日、11月15日等期日10時，至奇美醫院樹林院區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年9月2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僅於111年9月20日有到場接受處遇課程，而其餘處遇課程期日，其仍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陳詠霖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並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0年度侵簡字第8號判決、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0年12月3日南市衛心字第1100221455號函及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同意書、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1年4月20日南市衛心字第1110067201號函及送達證書、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1年5月30日南市衛心字第1110094301號函及送達證書、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1年7月28日南市社家字第1110939481號裁處書及送達證書、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1年8月31日南市衛心字第1110156598號函及送達證書、被告之出席狀況紀錄、聯繫紀錄資料等附卷可稽，是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業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日施行。修正前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前開規定移列至第50條第3項，並規定：「依前2項規定令其限期履行，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法定刑度已較修正前提高，並無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是核被告所為，係違反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屆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檢　察　官　吳　坤　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吳　慧　雯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所犯法條：
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
前二條規定，於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之被害人為兒童或
心智障礙者時，準用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08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詠霖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319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詠霖犯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加害人屆
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3行「係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更正為「係修正前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第12行「身心治療
    及輔導教育同意通知書」更正為「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同意
    書」，第17至18行「該函於111年4月20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
    祖母收受送達後」更正為「該函於111年4月21日寄送其戶籍
    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第18至20行「其於上開111年4月2
    5日、5月9日期日均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
    教育。」更正為「其於上開111年4月25日遲到超過15分鐘改
    為請假；5月9日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
    。」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被告陳詠霖行為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業於民國112年2月15
    日修正公布全文56條，除第13條條文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外
    ，其餘自公布日施行。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
    項規定「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而修正後將該
    條項規定移至修正後之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50條第3項
    規定「依前2項規定令其限期履行，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後之規定並未有利於被告，自
    應適用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論
    處。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
    項之加害人屆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應遵期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且已收受合法之通知
    ，卻未遵期報到，並對主管機關命限期履行之處分置若罔聞
    ，漠視國家公權力之行使，造成主管機關執行之困擾，並對
    社會秩序產生潛在危害，惟念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之犯後
    態度；兼衡被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妨害性自主案件之前
    科素行，個人戶籍資料所示之教育程度、育有1子及其偵查
    中自述之職業及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
    庭。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馮君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嫚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
前條加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命其履行：
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拒絕
    接受評估、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者。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按時到場接
    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或接受之時數不足者。
三、未依第23條第1項、第2項及第4項規定定期辦理登記、報到
    、資料異動或接受查訪者。
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假釋、緩刑、受緩起訴處分或有期
徒刑經易服社會勞動之加害人為第1項之處分後，應即通知該管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接獲前項通知後
，得通知原執行監獄典獄長報請法務部、國防部撤銷假釋或向法
院、軍事法院聲請撤銷緩刑或依職權撤銷緩起訴處分及易服社會
勞動。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31920號
　　被　　　告　陳詠霖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
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詠霖前因犯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
    0年度侵簡字第8號判決判處應執行有期徒刑7月，緩刑3年確定，
    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臺南市政府
    依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評估認其有
    施以治療、輔導之必要，而命其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詎
    陳詠霖明知應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卻仍為下列犯行：⑴臺
    南市政府衛生局於民國110年12月3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00221
    455號函通知命其應於110年12月16日、12月30日、111年1月13
    日、1月27日、2月10日、2月24日等期日17時，準時至衛生福
    利部嘉南療養院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其雖於110年12月16日至
    嘉南療養院接受處遇課程，並書立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同意通
    知書，而經告知處遇課程時間、地點及相關注意事項，並經
    其簽名，惟其於其他期日並未前往接受處遇課程。⑵臺南市
    政府衛生局乃再於111年4月20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067201
    號函要求其於111年4月25日、5月9日、5月23日、6月6日、6
    月20日、7月4日等期日17時，至嘉南療養院1樓社工科報到並
    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年4月20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
    收受送達後，其於上開111年4月25日、5月9日期日均無正當理
    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⑶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因
    而再於111年5月30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094301號函要求被
    告於111年6月7日、6月22日等期日9時，至衛生福利部新營醫
    院門診大樓2樓第3會議室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年5
    月31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於111年6月7日
    有到場接受處遇課程，並書立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合約書，而
    其經告知其餘處遇課程時間為111年6月22日、7月5日、7月20
    日、8月2日、8月16日，並經其簽名。惟嗣後6月22日期日仍
    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⑷嗣經臺南市
    政府衛生局於111年7月14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123471號函
    移請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依法裁處。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乃於11
    1年7月28日以南市社家字第1110939481號裁處書裁處被告新
    臺幣1萬元罰鍰，並命其應於111年8月2日、8月23日，至奇美
    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樹林院區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裁處
    書於111年8月1日寄送至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於
    111年8月2日仍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
    然111年8月23日有出席處遇課程)。⑸嗣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再
    於111年8月31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156598號函要求其於111
    年9月6日、9月20日、10月11日、11月15日等期日10時，至奇
    美醫院樹林院區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年9月2日寄
    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僅於111年9月20日有到
    場接受處遇課程，而其餘處遇課程期日，其仍無正當理由而
    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陳詠霖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並有臺灣臺南
    地方法院以110年度侵簡字第8號判決、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0年
    12月3日南市衛心字第1100221455號函及衛生福利部嘉南療
    養院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同意書、臺南市
    政府衛生局111年4月20日南市衛心字第1110067201號函及送
    達證書、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1年5月30日南市衛心字第11100
    94301號函及送達證書、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1年7月28日南市
    社家字第1110939481號裁處書及送達證書、臺南市政府衛生
    局111年8月31日南市衛心字第1110156598號函及送達證書、
    被告之出席狀況紀錄、聯繫紀錄資料等附卷可稽，是其犯嫌堪
    以認定。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
    條第2項業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日施行。修正
    前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加害人屆期仍
    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
    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前開規定移列至第50條第3項，並規
    定：「依前2項規定令其限期履行，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法定刑度已較修正前提高，並
    無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是核
    被告所為，係違反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之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屆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檢　察　官　吳　坤　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吳　慧　雯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所犯法條：
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
前二條規定，於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之被害人為兒童或
心智障礙者時，準用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08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詠霖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319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詠霖犯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加害人屆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3行「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更正為「係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第12行「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同意通知書」更正為「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同意書」，第17至18行「該函於111年4月20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更正為「該函於111年4月21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第18至20行「其於上開111年4月25日、5月9日期日均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更正為「其於上開111年4月25日遲到超過15分鐘改為請假；5月9日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被告陳詠霖行為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業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全文56條，除第13條條文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外，其餘自公布日施行。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而修正後將該條項規定移至修正後之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50條第3項規定「依前2項規定令其限期履行，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後之規定並未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論處。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之加害人屆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應遵期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且已收受合法之通知，卻未遵期報到，並對主管機關命限期履行之處分置若罔聞，漠視國家公權力之行使，造成主管機關執行之困擾，並對社會秩序產生潛在危害，惟念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妨害性自主案件之前科素行，個人戶籍資料所示之教育程度、育有1子及其偵查中自述之職業及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馮君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嫚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
前條加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履行：
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拒絕接受評估、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者。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按時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或接受之時數不足者。
三、未依第23條第1項、第2項及第4項規定定期辦理登記、報到、資料異動或接受查訪者。
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假釋、緩刑、受緩起訴處分或有期徒刑經易服社會勞動之加害人為第1項之處分後，應即通知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接獲前項通知後，得通知原執行監獄典獄長報請法務部、國防部撤銷假釋或向法院、軍事法院聲請撤銷緩刑或依職權撤銷緩起訴處分及易服社會勞動。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31920號
　　被　　　告　陳詠霖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詠霖前因犯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0年度侵簡字第8號判決判處應執行有期徒刑7月，緩刑3年確定，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2項所指之加害人，臺南市政府依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評估認其有施以治療、輔導之必要，而命其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詎陳詠霖明知應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卻仍為下列犯行：⑴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民國110年12月3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00221455號函通知命其應於110年12月16日、12月30日、111年1月13日、1月27日、2月10日、2月24日等期日17時，準時至衛生福利部嘉南療養院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其雖於110年12月16日至嘉南療養院接受處遇課程，並書立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同意通知書，而經告知處遇課程時間、地點及相關注意事項，並經其簽名，惟其於其他期日並未前往接受處遇課程。⑵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乃再於111年4月20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067201號函要求其於111年4月25日、5月9日、5月23日、6月6日、6月20日、7月4日等期日17時，至嘉南療養院1樓社工科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年4月20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於上開111年4月25日、5月9日期日均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⑶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因而再於111年5月30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094301號函要求被告於111年6月7日、6月22日等期日9時，至衛生福利部新營醫院門診大樓2樓第3會議室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年5月31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於111年6月7日有到場接受處遇課程，並書立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合約書，而其經告知其餘處遇課程時間為111年6月22日、7月5日、7月20日、8月2日、8月16日，並經其簽名。惟嗣後6月22日期日仍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⑷嗣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111年7月14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123471號函移請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依法裁處。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乃於111年7月28日以南市社家字第1110939481號裁處書裁處被告新臺幣1萬元罰鍰，並命其應於111年8月2日、8月23日，至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樹林院區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裁處書於111年8月1日寄送至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於111年8月2日仍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然111年8月23日有出席處遇課程)。⑸嗣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再於111年8月31日以南市衛心字第1110156598號函要求其於111年9月6日、9月20日、10月11日、11月15日等期日10時，至奇美醫院樹林院區報到並接受處遇課程；該函於111年9月2日寄送其戶籍地由其祖母收受送達後，其僅於111年9月20日有到場接受處遇課程，而其餘處遇課程期日，其仍無正當理由而未到場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陳詠霖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並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0年度侵簡字第8號判決、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0年12月3日南市衛心字第1100221455號函及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同意書、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1年4月20日南市衛心字第1110067201號函及送達證書、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1年5月30日南市衛心字第1110094301號函及送達證書、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1年7月28日南市社家字第1110939481號裁處書及送達證書、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1年8月31日南市衛心字第1110156598號函及送達證書、被告之出席狀況紀錄、聯繫紀錄資料等附卷可稽，是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業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日施行。修正前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前開規定移列至第50條第3項，並規定：「依前2項規定令其限期履行，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法定刑度已較修正前提高，並無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是核被告所為，係違反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屆期不履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檢　察　官　吳　坤　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吳　慧　雯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所犯法條：
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
前二條規定，於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之被害人為兒童或
心智障礙者時，準用之。　
　　



